
徐汇区检察院检察官开展调查还原案件真相。 徐汇区检察院供图

据了解， 再审过程中， 佳甲公

司与张先生已达成案外和解。 2022

年 12月 12日， 佳甲公司向法院申

请撤回起诉， 张先生同意佳甲公司

撤诉。 2022 年 12 月 15 日， 法院

裁定准许佳甲公司撤回起诉， 同时

撤销之前的民事判决。

至此， 张先生的生活终于恢复

如常。

前段时间， 张先生专门委托律

师向徐汇区检察院送来了锦旗和感

谢信， 他表示： “感谢检察官， 正

是因为检察官们不辞辛苦， ‘以事

实为依据， 以法律为准绳’ 的工作

态度， 才让我的合法权益得到了保

护， 我深刻地感受到了法律的权威

和神圣。”

案件虽办结， 但其中暴露的问

题却让检察官难以忽视。

“我们在厘清该案事实的过程

中发现， 佳甲公司作为车辆的出租

方， 在租赁车辆管理、 审核客户真

实性方面存在漏洞， 致使出现了王

某、 常某冒用张先生身份租车的这

一情况， 成为了导致张先生无辜受

累的诱因之一。” 检察官表示。

为了从源头上预防类似事件发

生， 徐汇区检察院向佳甲公司制发

了检察建议， 要求佳甲公司切实加

强实名信息认证， 规范承租人、 注

册人身份信息审核， 完善车辆租赁

手续及租赁车辆管理。

佳甲公司收到检察建议后， 及

时进行了整改。

根据反馈， 当前， 佳甲公司已

逐步通过推进人脸核验、 手持拍照

核验等手段， 强化了身份审核机

制， 并在取车、 交车环节， 严格落

实了拍照、 摄像留痕机制， 预防工

作人员疏于履行当面核对取车人身

份的责任。

（文中公司名称均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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银行账户被冻结，还“欠”了一辆车
检察机关还原真相助推溯源治理

□法治报通讯员 孙钰程 李奕轩 法治报记者 徐荔

一次微信支付， 从未向佳甲公司租赁过车辆的张先生意外发
现， 自己竟成了该公司一起车辆租赁纠纷案的被告， 不仅被判赔

3 万余元， 银行账户还陆续被冻结， 他本人也被列入失信人员名
单……心急如焚又觉得冤枉不已的张先生急切想证明自己的清

白， 为此， 他向上海市徐汇区人民检察院求助。

近日， 徐汇区检察院通过再审检察建议， 厘清了整件事的来
龙去脉。

“我真的从来没有向佳甲公司

租借过车， 也没签过车辆租赁合

同， 根本都不知道这家公司……”

来到徐汇区检察院时， 张先生满脸

的委屈与着急， 向检察官讲述着自

己的遭遇———

2021 年 8 月， 张先生在使用

微信支付时， 突然被告知， 他名下

的银行账户已被法院冻结， 无法使

用。 “我平时一直遵纪守法， 怎会

被法院冻结银行账户？ 这是不是搞

错了？” 带着满心的疑惑与不解，

张先生赶忙前往法院了解情况。

到了法院，张先生才得知，佳甲

公司之前起诉了他， 要求他返还租

借的汽车， 还要他支付违约金、租

金、律师费等费用，合计 3万多元。

“但我真的从来没向佳甲公司

租过车， 这家公司要我返还的车我

也完全没用过。” 张先生反复向检

察官强调， “我当时没到庭， 法院

判佳甲公司胜诉了。 可我完全没收

到过开庭传票， 要不是银行卡突然

用不了， 我都不知道还有这么个诉

讼和判决在。”

为了还自己清白， 张先生走上

了申诉之路。 一开始的他因为缺乏

法律知识， 对维权找到事实真相不

知如何入手、 四处碰壁， 之后， 通

过律师建议， 张先生来到了徐汇区

检察院， 希望检察机关能帮助自己

查明真相， 讨回公道。

张先生的话引起了检察官的高

度关注， 如果张先生所言属实， 那

么此案极有可能存在蹊跷。 于是，

检察官依法受理了张先生的监督申

请， 并对张先生提出的疑点和初步

证据开展了调查核实。

检察官分析， 本案的关键在于

张先生与佳甲公司之间是否存在真

实的租赁关系。 为此， 检察官首先

向佳甲公司了解了情况。

据佳甲公司所言， 根据注册信

息，2020 年 4 月 7 日， 张先生用身

份证和驾驶证复印件在该公司名下

的一个租车平台上注册了会员，并

租了一辆车，总租期 16 天，总租赁

费用两千余元。然而，到了该还车的

日子， 应付的租赁费却只付了一千

余元，该车辆也始终不见归还。

佳甲公司根据车辆携带的定位

系统查到， 这辆车停在了一处车辆

扣押场所。 后来， 公司工作人员去

了实地， 了解到这辆车因为非法运

营被交通委执法总队扣押， 且必须

由被处罚人本人才可取回车辆。 于

是， 佳甲公司根据租赁注册信息向

法院起诉了张先生。 该案判决生效

后， 法院依法对张先生采取了限制

高消费、 冻结银行账户以及划转资

金等强制执行措施。

“可张先生自述从未向佳甲公

司租过车， 那么当初租车的究竟是

不是张先生本人？” 带着这样的疑

虑， 检察官随后便与交通委执法总

队取得了联系， 调取了行政处罚材

料， 发现该车行政处罚相对人的确

不是张先生， 而是一个名叫须某的

人。 检察官于是约谈了须某。

须某告诉检察官， 2020 年 4

月， 他受乙嘉租车公司招聘， 从乙

嘉公司租了涉案车辆， 从事网约车

服务。 “我当时先付了一周的租

金， 但我不知道这辆车没有运营资

质。 就在车子租期满的前一天， 我

被交警查到了， 车子就被扣了。”

须某回忆， “我立即联系了乙嘉公

司的法人代表王某， 他听了情况后

说他会处理这件事， 叫我不要管

了。 可后来过了一段时间， 交通委

执法总队向法院申请了强制执行，

我那时又联系不上王某， 我就只好

把罚款缴了， 但车子我就没管了。”

须某提供了重要的线索， 那么

这个乙嘉公司的法人代表王某会是

车辆真正的租赁人吗？ 顺着这根

“藤”， 检察官找到了王某。

面对检察官的问询， 王某向检

察官承认， 他和朋友常某的确就是

涉事车辆的真正租赁人。

原来， 乙嘉公司的主要经营业

务是将车辆租借给网约车司机从事

网约车服务， 然而， 乙嘉公司的车

辆都是从其他公司租借来的， 公司

赚取的是租来车辆再转租出去的这

一份租金溢价。

此前， 张先生曾做过一段时间

的网约车司机， 乙嘉公司留有他的

身份证复印件和驾驶证复印件。 据

王某解释， 张先生“租借” 的佳甲

公司的这辆车， 便是王某让常某擅

自用张先生留在乙嘉公司的证件复

印件， 去佳甲公司名下的租车平台

借来的， 随后便转租给了须某， 从

中赚取差价。 而在租车平台上留的

联系方式其实是常某的。

与此同时， 根据王某提供的信

息， 检察官通过查询常某的交易流

水发现， 常某曾于 2020 年 4 月付

给佳甲公司租车费用一千余元， 该

交易流水与佳甲公司在后台上显示

的租车流水一致。 至此， 真相终于

揭开面纱， 张先生与佳甲公司之间

并无真实的租赁关系。

2022 年 8 月 22 日， 徐汇区检

察院就此案依法向法院发出再审检

察建议。 同年 10 月 17 日， 法院采

纳检察建议， 裁定对该案再审。

佳甲公司得知了事情的来龙去

脉后， 主动向法院提出了解除强制

执行的申请。 之后， 佳甲公司与张

先生达成了执行和解， 张先生的银

行账户已解除冻结， 他此前被强制

执行的钱款也已返还。

这一年以来， 因为被采取了限

制高消费措施， 张先生的银行账户

及其他电子支付账户都被冻结。 他

在找工作的过程中被很多家单位拒

绝， 即使找到了工作， 领取工资也

存在着困难。

“父亲要看病， 小孩要上大

学， 我都帮不上忙。” 张先生委屈

地说。

考虑到张先生无辜受累， 他的

工作和生活都受到严重影响的情

况， 徐汇区检察院及时启动了司法

救助工作， 以缓解张先生一时的困

境。

居民身份证是用于证明公民

身份的法定证件， 仅限于本人使

用， 公民应当妥善保管， 切忌转

借他人使用。 一旦丢失身份证 ，

本人应及时到公安机关申报补

领， 在使用身份证复印件时， 建

议要注明 ， “只限于 xx 途径使

用” 之类的标志， 以防被他人使

用。

当发现自己的身份证件被他

人冒用时， 应当及时报警， 寻求

公安机关帮助， 同时， 请广大居

民切勿冒用他人居民身份证， 如

捡到及时交到公安机关。

冒用他人居民身份证， 无论

是亲戚朋友的 ， 还是别人遗失

的， 都属于违法行为， 且随后会

给当事人生活造成很大影响。 比

如银行卡、 社保等个人信息均无

法更正， 因此切勿心存侥幸， 以

身试法。 利用他人身份证件牟利

的行为不可为， 后果将是面临法

律制裁。

租车公司要守住身份验证关

口， 防范 “冒用” 租车行为。 在

开展租车业务时不能单凭租车人

的身份证等证件出租车辆， 应当

通过多种渠道对租车人的身份 、

经济状况、 信用程度、 租车用途

作全面的调查并进行详细登记 ，

辨别相关信息的真伪， 如对用户

拍照、 录像， 进行二次身份验证

等， 同时对承租人的还款能力做

出合理评估。 车辆租出后通过电

话、 GPS 等方式动态监管车辆使

用状况。

一旦发现车辆信息异常， 租

赁人失联等情况， 应当及时报警

求助。

到底谁是真正的租赁人？

突然成了借车不还的“老赖”

相关提醒>>>

还原真相发出再审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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